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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496][bookmark: _Toc26866]宜川县民政局2026年至2028年三年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日常监管工作经办业务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2026年至2028年三年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日常监管工作经办业务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延安市）》电子招投标系统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6年01月20日14时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HDXGDL-ZB2025-025
项目名称：2026年至2028年三年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日常监管工作经办业务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2,280,000.00元
采购需求：
合同包1(2026年至2028年三年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日常监管工作经办业务):
合同包预算金额：2,280,000.00元
合同包最高限价：2,280,000.00元
	品目号
	品目名称
	采购标的
	数量（单位）
	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品目预算(元)

	1-1
	社会救助服务
	服务
	1(项)
	详见采购文件
	2,280,000.00


本合同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合同履行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合同包1(2026年至2028年三年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日常监管工作经办业务)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如下: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4）《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5）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6）《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7）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合同包1(2026年至2028年三年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日常监管工作经办业务)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1）供应商须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出具有效的营业执照等国家规定的相关主体资格证明资料；（2）提供2024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或近三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3）提供2025年01月01日至今已缴纳的至少一个月的纳税证明，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4）提供2025年01月01日至今已缴纳的至少一个月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保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5）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参与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7）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信用中国”网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资格审查时现场核查）；（8）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为中小企业的需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5年12月31日至2026年01月07日，每天上午08:00:00至12:00:00，下午12:00:00至18:00:00（北京时间）
途径：《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延安市）》电子招投标系统
方式：在线获取
售价：0元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6年01月20日14时30分00秒（北京时间）
提交投标文件地点：延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一厅
开标地点：延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一厅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凡有意参与的供应商请于2025年12月31日至2026年01月07日（公休日、节假日除外）使用CA锁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延安市）选择电子交易平台中的陕西政府采购交易系统进行登录，登录后选择“交易乙方”身份进入供应商界面进行网上确认,确认成功后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延安市）》免费下载招标文件。
2、纸质版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7号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一厅，电子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上传至《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延安市）》电子招投标系统。投标文件递交的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的规定。
3、逾期送达、未送达指定地点或上传的投标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4、本次招标公告在《陕西省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延安市）》媒介上发布。
5、本次采购采取线上不见面开标模式。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宜川县民政局
地址：宜川县党湾街
联系方式：18309112353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陕西华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路圣都国际10楼1017室
联系方式：15667672737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任荣荣
电话：1566767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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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标须知
[bookmark: _Toc520985197][bookmark: _Toc496617061][bookmark: _Toc26537][bookmark: _Toc274911093][bookmark: _Toc24045][bookmark: _Toc17216785][bookmark: _Toc29392][bookmark: _Toc22323][bookmark: _Toc22322][bookmark: _Toc350345665][bookmark: _Toc358557637]投标须知前附表
	序号
	内容
	说明与要求

	1
	采购项目名称
	2026年至2028年三年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日常监管工作经办业务

	2
	项目地点
	宜川县

	3
	项目概况
	 /

	4
	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
	采购人名称：宜川县民政局
联系人：赵鑫 18309112353
采购代理机构：陕西华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荣荣  15667672737

	5
	招标周期
	招标文件发售时间：2025年12月31日至2026年01月07日（公休日、节假日除外），每天上午08:00:00至12:00:00，下午12:00:00至18:00:00（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2026年01月20日14时30分00秒（北京时间）

	6
	采购范围
	对宜川县城乡低收入人口及行政村（居委会)常驻人口，进行常态化日常动态监管相关服务。包含动态信息收集监管、入户调查、探视关爱服务、照料服务人考核评价、健康管理服务等。

	7
	投标人资质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4）《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5）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6）《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7）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出具有效的营业执照等国家规定的相关主体资格证明资料；（2）提供2024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或近三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3）提供2025年01月01日至今已缴纳的至少一个月的纳税证明，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4）提供2025年01月01日至今已缴纳的至少一个月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保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5）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参与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7）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信用中国”网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资格审查时现场核查）；（8）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为中小企业的需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8
	投标文件份数、签字或盖章要求
	1、投标文件正本壹份、副本贰份，电子文件叁份(加盖公章及签字后的扫描PDF版，U盘)；
2、正本与副本应分别胶装成册，并编制目录；
3、投标文件纸质版正副本分开密封，正本一个封袋，副本一个封袋，电子文件一个封袋，共三个密封袋。在密封袋的封口处加贴封条，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及法人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注：投标文件、报价函及其它有要求处均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签字或盖章。由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在投标文件中须同时提交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全套投标文件应无涂改或行间插字和增删。如确需修改，修改处应由投标人加盖投标人的公章或由投标文件签字人签字或盖章。

	9
	电子投标文件递交
	电子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延安市）》电子招投标系统。供应商需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上传电子版投标文件，逾期提交的，系统将会拒收。 

	10
	资格符合性审查
	资格采用符合性审查方式

	11
	踏勘现场
	不组织

	12
	投标预备会议
	无

	13
	报价
	1、最高限价:2280000.00元；
2、投标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采购内容所有费用。投标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

	14
	报价采用的币种
	人民币

	15
	投标有效期
	从投标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16
	投标人的备选方案
	本项目不允许递交备选方案

	17
	投标文件提交地点及截止时间
	时间：2026年01月20日14时30分（北京时间）
地点：延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一厅

	18
	开标
	开标时间：2026年01月20日14时30分（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延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一厅

	19
	评标方法及标准
	详见第五章“评标标准和方法”。

	20
	付款方式
	详见合同条款。

	21
	服务期
	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22
	评审委员会的组建
	评审委员会构成：5人。采购人代表1人，专家4人。
评审专家确定方式：开标前24小时内从陕西省政府采购综合管理平台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23
	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24
	资金落实情况
	资金已落实

	25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26
	评标办法
	采用综合评分法

	27
	质疑
	质疑内容要求：
投标人提出质疑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代理机构不接受传真、电子邮件、复印件等形式的质疑材料。
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投标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3）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4）事实依据；
（5）提出质疑的日期；
质疑函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附法人授权委托书）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具体内容详见《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

	28
	采购标的所属行业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29
	电子投标注意事项
	供应商应及时下载招标文件等相关文件，在投标截止前必须上传投标文件；供应商应在系统发出解密指令后规定时间内对投标文件完成解密。供应商未按规定下载、上传或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造成废标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0
	采购代理
服务费
	采购代理服务费参照《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号）文件规定收取，由中标单位一次性足额向采购代理机构交纳。

	31
	解释权
	本招标文件最终解释权归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所有。

	注：延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技术支持（软件开发商）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技术支持热线：400-998-0000/400-928-0095
2．驻场技术人员：029-86510166/86510167转80310   

	注： 本项目采购完成后与宜川县民政局签订合同。


[bookmark: _Toc4975][bookmark: _Toc350345666][bookmark: _Toc24985][bookmark: _Toc496617062][bookmark: _Toc12403][bookmark: _Toc520985198][bookmark: _Toc274911094][bookmark: _Toc358557638][bookmark: _Toc6722][bookmark: _Toc1680]
投标须知
本项目招标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bookmark: _Toc520985199][bookmark: _Toc2589][bookmark: _Toc3120][bookmark: _Toc22283][bookmark: _Toc31033][bookmark: _Toc25596][bookmark: _Toc496617063]1、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1.1采购项目名称：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1.2项目地点：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1.3项目概况：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1.4采购人：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1.5采购代理机构：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1.6资金来源：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1.7资金落实情况：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1.8采购方式：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2223][bookmark: _Toc496617064][bookmark: _Toc32738][bookmark: _Toc520985200][bookmark: _Toc21481][bookmark: _Toc13437][bookmark: _Toc26347]2、资格合格的投标人
2.1投标人应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bookmark: _Toc17216792]2.1.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1.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合同包1(2026年至2028年三年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日常监管工作经办业务)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如下: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4）《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5）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6）《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7）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2.1.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本项目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1）供应商须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出具有效的营业执照等国家规定的相关主体资格证明资料；（2）提供2024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或近三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3）提供2025年01月01日至今已缴纳的至少一个月的纳税证明，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4）提供2025年01月01日至今已缴纳的至少一个月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保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5）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参与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7）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信用中国”网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资格审查时现场核查）；（8）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为中小企业的需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2.2投标人资格审查方式：符合性审查。
[bookmark: _Toc27942][bookmark: _Toc10424][bookmark: _Toc16184][bookmark: _Toc520985201][bookmark: _Toc496617065][bookmark: _Toc28621][bookmark: _Toc7454]3、现场踏勘
本项目不组织现场踏勘。
[bookmark: _Toc2573][bookmark: _Toc520985202][bookmark: _Toc13825][bookmark: _Toc4549][bookmark: _Toc25998][bookmark: _Toc496617066][bookmark: _Toc13731]4、招标文件的组成
4.1本招标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章 招标公告
第二章 投标须知
第三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四章 采购内容及要求
第五章 评标标准和方法
第六章 投标文件及格式
[bookmark: _Toc17216796]4.2投标人获取招标文件后，应仔细检查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如有残缺等问题应及时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否则，由此引起的损失由投标人自己承担。投标人同时应认真审阅招标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要求等，若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没有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全部资料，或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其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并根据有关条款规定，该投标有可能被拒绝。
[bookmark: _Toc3059][bookmark: _Toc24821][bookmark: _Toc6104][bookmark: _Toc496617067][bookmark: _Toc19512][bookmark: _Toc32684][bookmark: _Toc520985203]5、招标文件的澄清
[bookmark: _Toc17216797]任何要求对招标文件澄清的投标人，均应以书面形式（包括传真）通知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代理机构将视情况确定采用适当方式予以澄清或以书面形式予以答复，并在其认为必要时，将书面答复发放给每个领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bookmark: _Toc6990][bookmark: _Toc5470][bookmark: _Toc520985204][bookmark: _Toc21330][bookmark: _Toc10337][bookmark: _Toc10210][bookmark: _Toc496617068]6、招标文件的修改
6.1在投标截止期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采购人可主动地或在解答投标人要求澄清的问题时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
6.2招标文件的修改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的收受人，投标人在收到该通知后应立即以传真的形式予以确认。
6.3为使投标人在准备投标文件时，有充分的时间对招标文件的修改进行研究考虑，采购人可自行决定，酌情推迟报价截止日期，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已领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6.4招标件的修改书将构成招标文件的一部分，对采购人和投标人都具有约束力。
[bookmark: _Toc21051][bookmark: _Toc520985205][bookmark: _Toc496617069][bookmark: _Toc31241][bookmark: _Toc13450][bookmark: _Toc7904][bookmark: _Toc10469][bookmark: _Toc385992337][bookmark: _Toc389620176]7、投标语言
投标文件、投标交换的文件和往来信件应以中文书写。
[bookmark: _Toc25163][bookmark: _Toc496617070][bookmark: _Toc12645][bookmark: _Toc5957][bookmark: _Toc5681][bookmark: _Toc520985206][bookmark: _Toc19701]8、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385992338][bookmark: _Toc389620177]除项目规范中另有规定外，投标文件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均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29964][bookmark: _Toc496617071][bookmark: _Toc520985207][bookmark: _Toc15741][bookmark: _Toc1498][bookmark: _Toc6001][bookmark: _Toc26223]9、投标文件的组成
[bookmark: _Toc17216800]投标文件由以下内容组成。
[bookmark: _Toc31108][bookmark: _Toc27907][bookmark: _Toc2341][bookmark: _Toc520985208][bookmark: _Toc496617072]一、投标函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三、开标一览表
四、投标保证金
五、资格证明资料
六、商务及技术响应文件
七、其他资料
[bookmark: _Toc19861][bookmark: _Toc13746]10、投标文件格式
投标文件包括本须知第9条中的全部内容。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应当使用招标文件所提供的投标文件全部格式（表格可以按同样格式扩展）。
[bookmark: _Toc13948][bookmark: _Toc17216801][bookmark: _Toc520985209][bookmark: _Toc32127][bookmark: _Toc26032][bookmark: _Toc19804][bookmark: _Toc6155][bookmark: _Toc496617073]11、投标报价
11.1投标报价：投标人应结合市场价，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报价，任何不符合报价要求的投标将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11.2本次报价供应商依据招标文件提供的商务技术要求等资料并自行考虑风险因素计算报价，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投标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采购内容所有费用。
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视为无效投标。
11.2本项目招标最高限价详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11.3投标人须将其投标报价填写在投标报价函的相应位置。
11.4投标报价为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支付金额的总和。详见投标须知前附表。(投标报价应采用投标报价函及其附表规定的格式)。
11.5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是完成项目中的规划要求和合同条款上所列招标范围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作为投标人计算单价或总价的依据。除非采购人对招标文件予以修改，投标人应按本招标文件及采购人提供的技术资料进行报价。
[bookmark: _Toc496617074][bookmark: _Toc14586][bookmark: _Toc8443][bookmark: _Toc5425][bookmark: _Toc17216802][bookmark: _Toc14814][bookmark: _Toc520985210][bookmark: _Toc1569]12、投标货币
[bookmark: _Toc17216803]本投标报价采用的币种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3911][bookmark: _Toc25978][bookmark: _Toc520985211][bookmark: _Toc496617075][bookmark: _Toc17364][bookmark: _Toc29865][bookmark: _Toc15479]13、投标有效期
13.1投标有效期见投标须知前附表，在此期限内，凡符合本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均保持有效。
[bookmark: _Toc17216804]13.2在特殊情况下，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在原定投标有效期内，可以根据需要以书面形式向投标人提出延长投标有效期的要求，对此要求投标人须以书面形式予以答复。投标人可以拒绝采购人这种要求。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既不能要求也不允许修改其投标文件，但需要相应的延长投标担保的有效期，在延长的投标有效期内本须知关于投标担保的退还与没收的规定仍然适用。
[bookmark: _Toc520985212][bookmark: _Toc13030][bookmark: _Toc2431][bookmark: _Toc496617076][bookmark: _Toc3459][bookmark: _Toc8348][bookmark: _Toc7750]14、投标保证金
为了确保开标活动顺利进行，各投标人须向代理机构递交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元）的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应在开标截止时间前到账。
交纳金额：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元） 
交纳时间：开标前到账或提供
交付形式：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中任意一种。 
采用银行转账形式交纳投标保证金的，供应商必须从供应商的银行账户（户名与供应商名一致）将投标保证金交纳至招标文件指定账户，并且在转账时注明项目编号或项目名称。 
投标保证金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交纳。 
（1）采用银行转账形式交纳的，以招标文件指定账户到账显示时间为准。 
（2）以采用本票、汇票、支票、保函方式的，在投标文件中放入本票、汇票、支票、保函复印件，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将原件随投标文件一起递交。  
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并自行承担任何可能导致到账被延误的风险。 
投标保证金有效期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凡未交纳、未足额交纳或未按规定时间和形式交纳保证金的，将被视为自动放弃投标权利，响应无效。
保证金提交账户名称：陕西华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兰家坪支行
账    号：2609011719200099594 
重要提示：缴纳凭证注明：（项目名称）的保证金。
注：转账时需备注项目名称。
[bookmark: _Toc17216805][bookmark: _Toc13315][bookmark: _Toc496617077][bookmark: _Toc20472][bookmark: _Toc7935][bookmark: _Toc13616][bookmark: _Toc23192][bookmark: _Toc520985213]15、投标人的备选方案
[bookmark: _Toc17216806]本项目不接受备选方案。
[bookmark: _Toc520985214][bookmark: _Toc2363][bookmark: _Toc17092][bookmark: _Toc6911][bookmark: _Toc9757][bookmark: _Toc496617078][bookmark: _Toc30610]16、投标文件的份数和签署
16.1投标人应按投标须知前附表要求提供投标文件的份数。
16.2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副本均需打印或使用不褪色的蓝、黑墨水笔书写，字迹应清晰易于辨认，并应在投标文件封面的右上角清楚地注明“正本”或“副本”。正本和副本如有不一致之处，以正本为准。
16.3投标文件中要求加盖投标人公章或要求法定代表人及其授权代表签字的地方均应盖章或签字。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在投标文件中须同时提交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格式、签字、盖章及内容均应符合要求，否则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无效。
16.4投标人如对投标文件有修改，修改处应由投标人加盖投标人的印章或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_Toc13489][bookmark: _Toc520985215][bookmark: _Toc14138][bookmark: _Toc31955][bookmark: _Toc32521][bookmark: _Toc496617079][bookmark: _Toc26072]17、投标文件的装订、密封和标记
17.1投标文件的装订要求，按第16条装订。
17.2投标文件必须密封递交。投标文件须胶装。投标文件的密封见招标文件前附表第8条规定，密封袋正面和投标文件封面须标明“正本”“副本”字样。
17.3投标文件密封袋上均应：
注明下列识别标记：
（1）采购项目名称
（2）采购项目编号
（3）投标人名称
（4）2026年   月   日  时  分开标，此时间以前不得开封。
17.4除了按本须知第17.2款和第17.3款所要求的识别字样外，在投标文件密封袋上还应写明投标人的名称，以便本须知第18.2条规定情况发生时，采购人可按密封袋上标明的投标人名称将投标文件原封退回。
17.5如果投标文件没有按本投标须知第17.1款、第17.2款和第17.3款的规定装订和注明标记及密封，采购人将不承担投标文件提前开封的责任。对由此造成提前开封的投标文件将予以拒绝。
17.6所有投标文件的密封袋的封口处应加盖投标人印章、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17.7投标文件的编制应按有关格式及要求填报。
[bookmark: _Toc19673][bookmark: _Toc17216809][bookmark: _Toc19136][bookmark: _Toc23726][bookmark: _Toc5713][bookmark: _Toc520985216][bookmark: _Toc496617080][bookmark: _Toc24979]18、投标文件的提交
[bookmark: _Toc17216810]18.1投标人应按投标须知前附表所规定的地点，于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投标文件。
18.2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见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投标截止时间以后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18.3采购人可按本须知第6条规定以修改补充通知的方式，酌情延长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在此情况下，投标人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以及投标人受制约的截止时间，均以延长后新的投标截止时间为准。
[bookmark: _Toc11488][bookmark: _Toc19836][bookmark: _Toc26199][bookmark: _Toc17216812][bookmark: _Toc496617081][bookmark: _Toc12767][bookmark: _Toc12666][bookmark: _Toc520985217]19、投标文件的补充、修改与撤回
19.1投标人在提交投标文件以后，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可以书面形式补充修改或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并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代理机构。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9.2投标人对投标文件的补充、修改，应按本须知第17条有关规定密封、标记和提交，并在投标文件密封袋上清楚标明“补充、修改”或“撤回”字样。
19.3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后，投标人不得补充、修改投标文件。
19.4在投标截止时间至投标有效期满之前，投标人不得撤回其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496617082][bookmark: _Toc29837][bookmark: _Toc16866][bookmark: _Toc25601][bookmark: _Toc20976][bookmark: _Toc520985218][bookmark: _Toc7825][bookmark: _Toc29763][bookmark: _Toc7997][bookmark: _Toc10451][bookmark: _Toc17216814][bookmark: _Toc20865]20、开标
[bookmark: _Toc28593]20.1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方式。供应商须使用数字认证证书（CA锁）对电子投标文件进行签章、加密、递交及开标时解密等相关招投标事宜。开标前，供应商需登录网络开标大厅。开标时，按照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延安市）-电子交易平台-政府采购交易系统要求进行远程解密，如因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无法解密投标文件，按无效投标对待。网投项目网上开启的开始时间为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成功提交或解密电子响应文件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不予开启，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将终止采购活动。其他操作详见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陕西省·延安市)>服务指南 >下载专区“延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电子招投标全流程操作手册”。
[bookmark: _Toc12288]20.1.1电子标开启准备工作
（1）开标/开启前30分钟内，供应商需登录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供应商开标大厅”-进入开标选择对应项目包组操作签到，签到完成后等待代理机构开标/开启。
（2）解密响应文件（实质性要求）
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后，成功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符合响应文件规定数量的，代理机构将启动响应文件解密程序，解密时间为30分钟；供应商应在规定的解密时间内，使用互认的证书及签章通过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进行响应文件解密。供应商未在规定的解密时间内完成解密的，按无效响应处理。
开启过程中，各方主体均应遵守互联网有关规定，不得发表与采购活动无关的言论。供应商对开启过程和开启记录有疑义，以及认为采购人或代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避的情形的，及时向工作人员提出询问或者回避申请。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对供应商提出的询问或者回避申请应当及时处理。
[bookmark: _Toc6640]20.2按规定提交合格的撤回通知的投标文件不予开封，并退回给投标人。
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采购代理机构不予接受：
20.2.1逾期送达的；
20.2.2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
[bookmark: _Toc16993]20.3采购代理机构对开标过程进行记录，并存档备查。
[bookmark: _Toc19695]20.4当投标人不足3家时，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9874][bookmark: _Toc520985219][bookmark: _Toc28348][bookmark: _Toc26391][bookmark: _Toc496617083][bookmark: _Toc17532][bookmark: _Toc10385][bookmark: _Toc389620189][bookmark: _Toc385992350]21、评标委员会与评标
21.1采购人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2/3。本项目评标委员会专家的产生方式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评标专家产生方式的规定。
21.2评标委员会负责对投标文件进行审查、质疑、评估和比较。
[bookmark: _Toc937][bookmark: _Toc28626][bookmark: _Toc25042][bookmark: _Toc496617084][bookmark: _Toc520985220][bookmark: _Toc11211][bookmark: _Toc28869]22、评审的内容与程序
22.1评审的内容包括对投标人符合性进行审查、对技术部分和价格部分进行评审和比较。
22.2评审程序如下：
评标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综合评分、完成评标报告。评标委员会按照本办法对进入资格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独立评标打分，按评标委员会成员分值算术计算出的数值即为技术部分的得分，再根据评标办法中的价格评审标准对投标报价进行评审，根据评标办法中的商务标准计算出商务部分的得分，依据投标人技术部分、价格部分和商务部分得分多少确定其排名次序。
[bookmark: _Toc520985221][bookmark: _Toc496617085][bookmark: _Toc18940][bookmark: _Toc9168][bookmark: _Toc31816][bookmark: _Toc19706][bookmark: _Toc32280]23、投标及投标文件的有效性
23.1评审过程中，投标文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将作为无效投标文件（废标），不再进入详细评标：
23.1.1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23.1.2投标文件有关内容未按规定加盖投标人印章或未经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或有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但未随投标文件一起提交有效的“授权委托书”的；
23.1.3未响应投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23.1.4投标文件的关键内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23.1.5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报价，或者与采购人串通投标的；
23.1.6以向采购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成交的；
[bookmark: _Toc385992354][bookmark: _Toc389620193]23.1.7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
23.1.8投标人未能通过资格符合性审查的；
23.1.9投标报价超过项目采购预算的；
23.1.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bookmark: _Toc520985222][bookmark: _Toc18156][bookmark: _Toc23450][bookmark: _Toc496617086][bookmark: _Toc25858][bookmark: _Toc9917][bookmark: _Toc13032]24、对投标文件的审查和响应性的确定
24.1评标委员会将组织审查投标文件是否完整，文件是否恰当地签署。
24.2评标委员会将确定每一投标人是否对招标文件的要求作出了实质性的响应，而没有重大偏离。实质性响应的投标是指投标符合招标文件的所有条款、条件和规定且没有重大偏离或保留。或影响到招标文件规定的服务范围、质量和要求，或限制了采购人的权利和投标人的义务的规定，而纠正这些偏离将影响到提交实质性响应投标的投标人的公平竞争地位。
24.3评标委员会判断投标文件的响应性仅基于投标文件本身而不靠外部证据。
24.4评标委员会有权拒绝被确定为非实质性响应的投标，投标人不能通过修正或撤回不符合之处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
[bookmark: _Toc496617087][bookmark: _Toc16666][bookmark: _Toc16020][bookmark: _Toc7601][bookmark: _Toc520985223][bookmark: _Toc32389][bookmark: _Toc7103]25、投标文件的陈述与澄清
[bookmark: _Toc389620196][bookmark: _Toc385992357]如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有疑问，可以向投标人发出书面质疑函。投标人应对质疑函中的问题进行逐一书面解答，并由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按照评标委员会要求的时间提交。如投标人不提交对质疑函的书面解答或其书面解答不为评标委员会接受，其投标有可能被拒绝。
[bookmark: _Toc12934][bookmark: _Toc6746][bookmark: _Toc496617088][bookmark: _Toc520985224][bookmark: _Toc14239][bookmark: _Toc28219][bookmark: _Toc15701]26、投标文件的评估和比较
26.1对所有实质性投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评标委员会将采用相同的程序和标准，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按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审，确定投标人的排名。
[bookmark: _Toc389620198][bookmark: _Toc385992359]26.2评标标准和方法详见本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和方法”。
26.3评标委员会依据本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向采购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依次评审情况，推荐前3名合格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
26.4采购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依据国家和地方现行法规确定中标人。
26.5评标委员会经评审，认为所有投标都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可以否决所有投标。所有投标被否决后，采购人将依法重新招标。
[bookmark: _Toc9772][bookmark: _Toc14883][bookmark: _Toc21505][bookmark: _Toc335][bookmark: _Toc520985225][bookmark: _Toc15224][bookmark: _Toc496617089]27、评标过程的保密
27.1开标后直至授予成交人合同为止，评标委员会成员和与评标工作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27.2在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推荐以及授予合同的过程中，投标人向采购人和评标委员会施加影响的任何行为，都将会导致其投标被拒绝。
27.3中标人确定后，采购人不对未中标人就评标过程以及未能成交原因作出任何解释。未中标人不得向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索问评审过程的情况和材料。
[bookmark: _Toc28943][bookmark: _Toc12085][bookmark: _Toc520985226][bookmark: _Toc7070][bookmark: _Toc496617090][bookmark: _Toc17216817][bookmark: _Toc15752][bookmark: _Toc7322]28、采购人拒绝投标的权力
[bookmark: _Toc17216818]采购人不承诺将合同授予报价最低的投标人。采购人在采购代理机构发出中标通知书前，有权依据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拒绝不合格的投标。
[bookmark: _Toc15509][bookmark: _Toc16089][bookmark: _Toc520985227][bookmark: _Toc496617091][bookmark: _Toc28489][bookmark: _Toc28234][bookmark: _Toc8531]29、中标通知书
采购代理机构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bookmark: _Toc520985228][bookmark: _Toc15219][bookmark: _Toc21195][bookmark: _Toc17216819][bookmark: _Toc15458][bookmark: _Toc496617092][bookmark: _Toc14946][bookmark: _Toc28053]30、合同的签订
30.1采购人与中标人将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
30.2中标人如因自身原因不按本投标须知第30.1款的规定与采购人订立合同，则采购人将废除授标，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同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17216820]30.3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的服务任务，不得将中标项目转让（转包）给他人。
[bookmark: _Toc30345][bookmark: _Toc29996][bookmark: _Toc6138][bookmark: _Toc11718][bookmark: _Toc520985229][bookmark: _Toc19825][bookmark: _Toc496617093]31投标费用
投标人应承担其参加本招标活动自身所发生的所有费用。
[bookmark: _Toc6837][bookmark: _Toc14680][bookmark: _Toc520985230][bookmark: _Toc9004][bookmark: _Toc19655][bookmark: _Toc496617094][bookmark: _Toc464655401][bookmark: _Toc18586]32重新招标或变更采购方式
出现以上情形时，按政府采购相关原则处理或由采购人申请，相关部门批准变更采购方式：
（1）投标截止时间结束后参加投标的投标人不足三家；
（2）在评标期间，出现符合条件的投标投标人不足三家；
[bookmark: _Toc350345675][bookmark: _Toc274911103][bookmark: _Toc358557639]（3）对招标文件实质响应的投标投标人不足三家。
[bookmark: _Toc26834][bookmark: _Toc192405346][bookmark: _Toc192405075][bookmark: _Toc192405236][bookmark: _Toc192405685]33政策性优惠
1、政策性优惠条件
供应商符合小型、微型企业或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条件的，其报价价格评审时将按相应比例进行扣除。
1.1根据<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的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一）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二）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三）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详见《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
1.2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
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1.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10人（含10人）；
（2）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3）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4）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5）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本通知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供应商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监狱证明，与事实不符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的相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2、政策性扣除比例：
供应商符合小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条件的，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监狱企业证明，符合其中任意一种情形的，则在报价的基础上，按“报价×10%”进行价格扣除，以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符合两种及以上情形的，不累加计算扣除价格。
注：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不再执行上述优惠政策。
3、信用融资政策
供应商如需信用融资，详见《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的通知》（陕财办采【2018】23号）相关政策、业务流程、办理平台（http://www.ccgp-shaanxi.gov.cn/zcdservice/zcd/shanxi/）。
政府采购信用融资业务办理银行
	序号
	银行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1
	中国建设银行延安分行
	延安市宝塔区中心街
	徐欣蕾
	15891686951

	2
	中国工商银行延安分行
	延安市宝塔区师范路
	姬悦
	18391156580

	3
	北京银行延安分行
	延安市宝塔区双拥大道
	奥宝森
	15592925222

	4
	邮储银行延安分行
	宝塔区枣园路志丹大厦
	刘凯
	18691114222

	5
	光大银行延安分行
	宝塔区卷烟厂东信时代一、二层
	汪昊田
	13509115500

	6
	交通银行延安分行
	延安市宝塔区北大街95号
	王瑶
	13389119518

	7
	延安农商行
	延安市宝塔区百米大道永兴路农商银行大厦
	段田瑞
	18700166012

	8
	甘泉农商行
	甘泉县中心街019号
	白晶晶
	15129872940

	9
	延长联社
	延长县七里村镇街道城区中街
	白永卿
	18109119635

	10
	延川联社
	延川县大禹街道北关信用合作联社
	张沛兴
	15129756920

	11
	子长农商行
	子长市长兴街
	王莉
	13992153010

	12
	安塞农商行
	延安市安塞区富民街22号
	王平
	15991569027

	13
	志丹联社
	延安市志丹县保安街134号信合大厦
	李倩
	18792408171

	14
	吴起农合行
	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北苑东路26号
	李娜玲
	15591103321

	15
	洛川农商行
	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中心街
	史云云
	15291172848

	16
	富县农合行
	富县富城镇正街8号
	逯其玲
	18091126065

	17
	黄陵联社
	黄陵县桥山大厦
	曹涛
	13772255164

	18
	宜川联社
	宜川县党湾街65号
	毛永良
	15009118628

	19
	黄龙联社
	黄龙县石堡镇广场大街40号
	郑国强
	15991595662

	20
	长安银行七里铺支行
	南桥诚合大厦
	 孙婧
	18809116650


政策提示：政府采购中标(成交)供应商可凭政府采购中标(成交)通知书或政府采购合同向金融机构提出融资申请。

[bookmark: _Toc54598004][bookmark: _Toc991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062][bookmark: _Toc22136][bookmark: _Toc26345][bookmark: _Toc5805][bookmark: _Toc532543567][bookmark: _Toc6170][bookmark: _Toc531075011]第三章  合同格式及合同条款（参考文本）
甲方（委托方）：                               
乙方（受托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就甲方委托乙方完成         项目，签订此合同，以期双方共同遵守。
一、项目采购内容
本项目采购内容为              。
二、项目服务期：               。
三、合同金额：
人民币大写：      （￥           元）。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15日内支付当年度合同金额40%的预付款；第二期款项在第二个服务季度开始前一个月内支付20%，第三期款项在第三个服务季度开始前一个月内支付20%；剩余第四期款项在年度服务项目结束并验收合格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全额支付。
四、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要求乙方配备符合项目需求的专业技术人员。
（2）向乙方提供本项目所需资料，配合、协助乙方开展项目。
（3）根据合同约定，按时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
2、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要求甲方组织、协调，并提供项目所需资料等。
（2）乙方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及本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按时完成项目服务。
（3）乙方应如期向甲方提交本合同规定的服务成果。
五、违约责任及争议的解决
（1）一方出现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立即停止违约，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出现重大违约，守约的一方可依照法律规定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赔偿损失。
（2）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办理。
六、其他事宜
（1）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履行期间发生争议的，双方均可向项目所地人民法院诉讼。
（2）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
（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应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本合同补充协议、附件同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_Toc15247][bookmark: _Toc3438]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31240][bookmark: _Toc4289][bookmark: _Toc26583]第四章 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采购内容
对宜川县城乡低收入人口及行政村（居委)常驻人口，进行常态化日常动态监管相关服务。包含动态信息收集监管、入户调查、探视关爱服务、照料服务人考核评价、健康管理服务等。
二、服务要求
（一）城乡居民动态信息收集监管
对存在返贫或致贫风险的家庭进行预警核查上报；对因病、因残因灾、因学等有致贫风险家庭进行核查上报；对其家庭收入财产超标、死亡等核查上报。目标是实现日常监测实时预警。全年动态监测委托管辖内所有行政村（社区）居民，实时发现需救助或需退出对象，实现“应保尽保、应纳尽纳”的目的。
（二）入户调查工作
1.常规性入户调查：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困难人员。核查家庭收入、家庭财产状况、家庭成员情况及生产生活状况，调查记录并取证，撰写入户调查报告。并使用社会救助服务系统与手机移动平台进行工作人员任务的分配、入户核查采集图片信息及相关其他信息，将数据及时上传至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信息新系统，实现入户核查服务系统与陕西省社会救助动态监控系统互联互通。实现低收入人口每年100%入户核查至少一次。对于收入来源不固定或不易确定，以及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的家庭，每半年核查一次;突发状况导致家庭情况有变化的或者有投诉举报情况的，及时核查。
2.临时性入户调查：按照民政部门要求的核查指标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结果报告，为民政部门落实救助帮扶措施提供依据。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纳尽纳，杜绝“漏保”现象。
（三）探视关爱服务：对于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提供精神关怀、需求信息对接等服务。严格落实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探访制度，每月应不少于1次的定期探访，及时掌握探访服务对象基本情况，并建立相关台账资料。
（四）照料服务人考核评价：签订委托服务协议并领取照护补助资金的照料服务人员。制定考核指标，对照料人日常照料频率、照料效果，结合实地查看、特困人员本人评价、邻里走访、村镇考评等方式开展综合评价。提升监护照料服务能力。
（五）健康管理服务：已纳入救助范围的低收入家庭。为救助对象及有需求的村民提供量血压、心电检测服务。
三、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四、质量标准：符合采购人要求。


[bookmark: _Toc30032][bookmark: _Toc19522][bookmark: _Toc22975]第五章 评标标准和方法
[bookmark: _Toc17197784][bookmark: _Toc358557659][bookmark: _Toc274911111][bookmark: _Toc350345684]5.1总则
5.1.1采用综合评分法：即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按照得分高低进行排名。
5.1.2本次评标委员会成员共由5人组成，开标前24小时内从陕西省政府采购综合管理平台专家库中随机抽取4人，采购人代表参加1人。评标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中的标准、办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标，任何其他的外部证据均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
5.1.3按本办法评标，评标委员会可按得分高低推荐前三名为成交候选人。由采购人按照有关法规组织定标。
[bookmark: _Toc350345685][bookmark: _Toc358557660][bookmark: _Toc17197786][bookmark: _Toc274911112]5.2评标标准及说明
5.2.1资格评审
评分细则见附表
5.2.2符合性评审
评分细则见附表
[bookmark: _Toc358557661]5.2.3技术评审
评分细则见附表
5.2.4商务评审
评分细则见附表
5.3特殊情况的处理及评标规则
5.3.1投标文件中缺少某分项时，该分项为0分。
5.3.2评标过程中，各种数字计算（四舍五入）均精确至小数点后二位。
5.3.3各评委必须按本办法据实记分，记分不符合本办法规定要求者，均按无效记分对待。
5.3.4评定标过程中，若出现本办法以外的特殊情况时，将暂停评标，有关情况待评标委员会确定后，再行评定。

1

2



（1）资格性审查内容：
	评审内容
	评审办法
	结论

	








资格审查部分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首先由采购人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资格性审查。凡符合以下资格审查标准的投标人均通过资格审查。资格审查文件中若有一项审查内容不符合审查标准的，该投标人资格审查不予通过，不再参与评审。
（1）供应商须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出具有效的营业执照等国家规定的相关主体资格证明资料；（2）提供2024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或近三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3）提供2025年01月01日至今已缴纳的至少一个月的纳税证明，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4）提供2025年01月01日至今已缴纳的至少一个月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保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5）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参与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7）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信用中国”网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资格审查时现场核查）；（8）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为中小企业的需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合格/不合格



（2）符合性审查内容和标准：
	序号
	审查内容
	合格条件

	1
	投标人名称
	投标人名称和营业执照一致

	2
	投标文件签字、盖章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3
	投标有效期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4
	服务期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5
	质量标准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6
	投标保证金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7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最高限价


（3）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条款
	评审项
	评审因素

	1
	
报价

	10分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投标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投标报价）×10

	2
	服务方案
	60分
	1.对项目需求的理解：（10分）
对本项目整体认识进行说明，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做出有针对性分析，提出解决方案，做好技术准备，能深刻了解项目需求。
①对项目需求的理解全面的得5分，较全面的得4分，不全面的得2分；
②对项目需求的理解准确的得5分，较准确的得4分，不准确的得2分。2.总体实施方案：（10分）
①方案内容思路清晰的得5分，较清晰的得4分，不清晰的得2分；②方案贴合实际的得5分，较贴合实际的得4分，不贴合实际的得2分。
3.项目质量保证措施：（10分）
①项目质量保证措施全面的得5分，较全面的得4分，不全面的得2分；
②项目质量保证措施合理的得5分，较合理的得4分，不合理的得2分。
4.项目实施进度计划：（10分）
①项目实施进度计划合理的得5分，较合理的得4分，不合理的得2分；
②项目实施进度计划具体的得5分，较具体的得4分，不具体的得2分；
5.保密管理措施：（10分）
①保密管理措施详细的得5分，较详细的得4分，不详细的得2分；
②保密管理措施切合本项目实际的得5分，较切合实际的得4分，不切合实际的得2分。
6.服务承诺：（10分）
针对本项目工作任务的质量、进度、响应回复等事项承诺，在编制成果提交后，为采购方提供相关技术咨询、优化建议等措施，协助采购方确保通过相关部门审批。内容全面详细、可行的服务承诺。
①服务承诺内容全面的得5分，较全面的得4分，不全面的得2分；
②服务承诺内容可行的得5分，较可行的得4分，不可行的得2分。

	3
	类似项目业绩
	20分
	每提供一个2021年1月1日至今的类似项目业绩得5分（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合同协议书），最高得20分。

	4
	拟投入本项目人员
	10分
	每配备一个服务人员得1分，最高得10分。



将各响应投标人的报价得分、服务方案、人员和业绩汇总得出其综合得分，推荐 3名 成交候选人，并编写评审报告。
注：最低报价不能作为中标的保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bookmark: _Toc3987][bookmark: _Toc10705][bookmark: _Toc8080]第六章  投标文件及格式
[bookmark: _Toc363474033][bookmark: _Toc403077656][bookmark: _Toc430016780][bookmark: _Toc443667060]                                         正本/副本

2026年至2028年三年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日常监管工作经办业务

投标文件

项目编号：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盖章或签字）
年   月   日

目录
一、投标函
二、开标一览表
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四、投标保证金
五、资格证明资料
六、商务及技术响应文件
七、其他资料












一、投标函
致：               （采购人名称）
在充分研究                 （招标项目名称）（以下简称“本项目”）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后，我方愿意以投标总报价      元（大写：      ），服务期：          ，质量标准：          ，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所承担项目的一切工作。
按照招标文件中约定的要求提供服务，对合同中规定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完全响应，完成合同的责任和义务。
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随同本投标函递交的报价表（开标一览表）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服务内容。
（4）投标有效期为自开标之日起90个日历日。我方承诺在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盖章或签字）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2、 
开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2026年至2028年三年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日常监管工作经办业务
	投标人
	

	投标报价
	大写：
小写：

	服务期
	

	质量标准
	

	备注
	


注：
费用包含完成本项目可能发生的所有费用。请各投标人综合考虑工作周期内可能发生的各种费用，综合报价。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盖章或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投标人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

（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

本人（姓名）系（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委托（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的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正反面）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92405078][bookmark: _Toc192405349][bookmark: _Toc192405688][bookmark: _Toc192405237]
四、投标保证金
注：投标保证金粘贴或装订在此处。


5、 资格证明资料
（1） 基本资格条件：供应商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承诺函
致：                    （采购人）
本公司                  (公司名称) 参加                  (项目名称) 的采购活动，现承诺：
我公司满足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关于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同时也满足本项目法律法规规定关于供应商的其他资格性条件，未参与本采购项目前期咨询论证，不属于禁止参加采购的供应商。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投标人：                     （盖章）

年  月   日

（二）特定资格条件
（1）供应商须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出具有效的营业执照等国家规定的相关主体资格证明资料；（2）提供2024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或近三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3）提供2025年01月01日至今已缴纳的至少一个月的纳税证明，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4）提供2025年01月01日至今已缴纳的至少一个月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保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5）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参与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7）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信用中国”网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资格审查时现场核查）；（8）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为中小企业的需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六、商务及技术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387415868][bookmark: _Toc408785215]1、供应商基本情况
	申请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
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网址
	

	组织结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姓名
	
	电话
	

	成立时间
	

	营业执照号
	

	注册资金
	

	开户银行
	

	账号
	

	经营范围
	

	备注
	


[bookmark: _Toc387415869]
[bookmark: _Toc408785219][bookmark: _Toc387415872]2、服务方案

[bookmark: _Toc28514][bookmark: _Toc19446]根据评标办法编制。




















3、业绩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概况
	项目金额
	时间
	备注

	
	
	
	
	
	

	
	
	
	
	
	

	
	
	
	
	
	

	
	
	
	
	
	

	
	
	
	
	
	

	…
	
	
	
	
	



注：后附业绩证明文件，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合同协议书，须加盖单位公章。





4、拟投入本项目的主要人员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年龄
	学历
	专业证书
	拟在本项目担任
的职务

	1
	
	
	
	
	

	2
	
	
	
	
	

	3
	
	
	
	
	

	4
	
	
	
	
	

	5
	
	
	
	
	

	6
	
	
	
	
	

	7
	
	
	
	
	

	8
	
	
	
	
	

	9
	
	
	
	
	

	10
	
	
	
	
	

	....
	
	
	
	
	


  注：需随此表附主要人员的身份证等相关资料的复印件。
七、其他资料


附件1：
[bookmark: _Toc4101][bookmark: _Toc24227]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注：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附件2：
[bookmark: _Toc30461][bookmark: _Toc5555][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附件3：
                  监狱企业证明

注：由省级及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出具。格式自拟。




附件4：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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